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術研究發表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98年11月14日第3屆第03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098年11月22日第3屆第10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10月22日第5屆第11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04月14日第6屆第10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5日第7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05月29日第7屆第9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本會會員進行職能治
療相關領域之研究以提升職能治療之服務品質，特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學術研究發表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會現任會員於上一年度在國內、外具有同儕審查制度之相關專業學術期刊或相關專業學術
研討會發表之研究成果，且發表時申請人已具備本會會員資格者，均可提出申請。年度計算以上一
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申請案件每年受理一次，每人及每篇以申請一次為限，同一人最多申請三篇。提交之論文內容

若涉及偽造、變造、抄襲、改作、侵害他人著作權等違反學術倫理及政府法規情事，得以書面
通知申請者撤銷獎勵資格。檢具論文抽印本或刊登論文之影印本等相關資料，口頭報告及海報

展示檢具發表之資料及主辦單位的發表證明文件影本、大會手冊及活動流程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
其發表之相關資料影本。海報展示需另檢附申請人與海報均入鏡之展場合照。每年元月份公告，會
員得於公告日至二月底前向本會提出申請。報名一律使用通信報名。 

四、申請獎勵之論文由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查，經理事會議通過後於該年度內發放獎勵金。
五、經審查通過之獎勵金發放標準如下： 

1. 於國外期刊刊登之原始論著(original article)為新台幣 6,000 元。
2. 於 國 外 期 刊 刊 登 之 病 例 報 告 (case report) 、 綜 合 評 論 (review) 、 簡 報 型 論 文 (short

communication) 、致主編函/覆議題函(letter to the editor/response to letter)、專業議題或技術報
告等為新台幣 4,000 元。

3. 於國內期刊刊登之原始論著為新台幣 3,000 元。

4. 於國內期刊刊登之病例報告、綜合評論、簡報型論文、致主編函/覆議題函、專業議題或技
術報告等為新台幣 2,000 元。

5. 於國外(不含港、澳、大陸地區)或國際(不限地點，但需有三國籍以上)需以全英文或其他非中
文發表者之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口頭報告或海報展示為新台幣 1,000 元。

6. 於國內或港、澳、大陸地區之全國性之全國性(非地方性)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口頭報告
或海報展示為新台幣 500 元。

六、期刊刊登： 

1. 期刊刊登之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以全額獎勵；當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非同一人

且皆具申請資格時，申請人必須經另一方同意並簽署放棄申請後，始可提出申請。若申請人為
共同第一、通訊、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時，亦需經共同作者另一方同意並簽署放棄申請後，得
視為第一、通訊、第二或第三作者提出申請。

2. 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皆具申請資格時，第二作者必須經第一作者及
通訊作者同意並簽署放棄申請後，始可提出並得視同第一作者申請；第三作者必須經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及第二作者同意並簽署放棄申請後，始可提出並得視同第二作者提出申請。

3. 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非本會會員，由第二作者申請時，以獎勵金額之 75%計算，當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及第二作者非本會會員，由第三作者申請時，以獎勵金額之 50%計算，第
三作者以後之作者，不接受申請。

4. 所刊登之國內外期刊必須具同儕審查機制之期刊。

5. 於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所收錄的期刊，獎勵金加
成 50%。

七、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口頭報告或海報展示： 

1. 口頭報告之申請人須為上台報告者。
2. 海報展示之申請人須為第一作者。

3. 於本國舉行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發表者，得認定為國外表。
八、每人每年最高獎勵金額為 9,000 元。 

九、本會每年提撥獎勵總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32 萬元，若通過之獎勵金額超過獎勵總金額時，則以總

金額按比例核發。另設學術獎勵預備金，提供予獲刊登於本會「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



十、申請人得於申請表內填具申請人真實姓名、可供聯繫之電子信箱及聯絡電話。如書寫不清或無
法有效聯繫 請自行負責。 

十一、申請人未於公告通知後2個月內繳交領獎相關資料(如:領據、帳戶等撥款資訊)，為逾期視同

放棄獲獎資格。 

十二、本要點由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訂之，經理事會議通過並由理事長公告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誌」的文章，於依比例分發原獎勵金總額32萬元後，補足其原獎勵級距之全額獎勵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術研究發表獎勵申請表 

論文題目（專利研發名稱、證書號）：     

全部作者姓名： 

刊登期刊名稱、年份、卷（期）數、起迄頁碼（專利公報公告日、卷（期）數、頁碼）： 

原始論著  病例報告  綜合評論   簡報型論文    技術報告 

國內期刊  國外期刊  ＳＣＩ期刊  ＳＳＣＩ期刊  專利研發  其他 

學術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口頭報告（上台報告） 海報展示（第一作者） 國內會議 國外／國際會議 

請敘述此論文（專利研發）對職能治療之具體貢獻或意義： 

申請人申請順位：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口頭報告人 

第一作者放棄申請簽章： 

通訊作者放棄申請簽章： 

第二作者放棄申請簽章：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服務機構  
電 子

信箱 
 

申請人聯絡電話 （公）                  （手機） 

          以下部份申請人勿填 

審查結果： 

審查委員：        

核發獎勵金 實際獎勵金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日期：         

 

收件人：                  經辦人：              秘書長：                    財委會主委：                   理事長： 

 


